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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与现代民主制度

艾　克　文

[摘　要] 霍布斯所创建的利维坦通常都不被看作一个民主国家 ,它在产生方式 、权力性

质以及政体偏好方面与现代民主制度都有较大的差别;但利维坦也不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 ,其

权力虽然是绝对的 ,但却是有限的 ,“国家主义”可以说是对其性质的比较合适的概括;与利维

坦相比 ,现代西方国家存在着权力不断扩张但国家权威却遭到削弱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 ,可能

仍需要用利维坦去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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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自《利维坦》问世(1651年)以来 ,在绝大多数人的眼中 ,霍布斯所创建的这个有着绝对权力的

巨兽“利维坦”就成了专制国家的代名词 ,同时它也被视为民主制度的对立面。这种看法如此根深蒂固 ,

我们只需浏览近年来国内学者所发表的部分思想史研究论文的标题就可窥见一斑
①
。虽然随着人们对

霍布斯研究的不断深入 ,过去的一些扣在霍布斯头上的帽子已被摘去② ,其政治哲学所具有的划时代的

意义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甚而人们在他的思想中找到了相当多的自由主义思想因素③ ,但是如果想在霍

布斯的政治哲学与民主制度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 ,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 ,在霍布斯的著作

中 ,他未加任何掩饰地表示了对君主制的欣赏 ,同时对民主制表示了明显的不信任。本文也并不认为民

主制是霍布斯的政治理想 ,更不是要论证利维坦其实就是一个民主国家 ,而是想对这样几个问题作一回

答:第一 ,现代民主制度为什么要拒绝利维坦 ?第二 ,利维坦是不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 第三 ,现代民主

制度可以从利维坦中学到什么 ?提出这几个问题是因为笔者认为 ,与霍布斯的利维坦相比 ,现代西方自

由主义民主制度虽然认为自己克服了利维坦的弊端 ,但它远非一种完美的制度 ,而是存在着诸多的弊

端。对这些弊端 ,可能仍需要用“利维坦”去克服。

一 、现代民主制度为什么拒绝利维坦

利维坦是民主国家吗 ?对这个问题 ,绝大多数人可能不假思索地给予否定的回答 。因为现代学者

一般认为 ,一个民主国家 ,起码应该奉行这样一些基本原则 ,如主权在民 、平等 、自治 、多数决定 、保护少

数等 ,而我们却很难说霍布斯的利维坦体现了这些原则。但是另一方面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在利

维坦中 ,亦包含了相当的民主因素 ,其中首要的一点是:国家应建立在人们同意的基础上④。因为按霍

布斯的说法 ,国家是经由把一群人中“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

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而诞生的。这也就是说 ,某一群人“指定一个人或一个

集体来代表他们的人格 ,每个人都承认授权于如此承当本身人格的人在有关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所采

取的任何行为 、或命令他人作出的行为 。在这种行为中 ,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从于他的意志 ,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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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断服从于他的判断”
[ 1]
(第 131 页)。霍布斯说 ,通过这一授权以后 ,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

群人就称为国家 ,即“利维坦” ;承当这一人格的人就称为主权者 ,亦即主权的拥有者 ,其余的每一个人都

是他的臣民。

认为国家产生于人们的同意 ,这无疑是现代所有民主国家的基础 ,但仅有这一点显然还不够。霍布

斯用社会契约理论来解释国家的起源 ,然而他的社会契约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主权者并不是契约的参与

者。我们的问题是 ,如果主权者不参加契约 ,人们凭什么将绝对的权力授予他呢?⑤霍布斯说 ,这是人们

能够摆脱自然状态的唯一方法 。但是 ,即使我们承认一个有着绝对的权利的主权者是必要的 ,我们又该

如何确定谁是合适的人选呢? 或者说 ,人们以何种方式“指定”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来代表

他们的人格呢? 现代民主制度所认可的唯一合法的方式是选举 ,但霍布斯没有任何话语表示他推崇这

种制度。如果主权者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那它又是以何种方式产生的呢 ?

实际上 ,霍布斯自己对国家能否按这种社会契约的方式产生都没有把握 ,所以他接着又论证了主权

另外的获取方式 ,即以自然之力取得的国家 ,而为了使他的理论在逻辑上相一致 ,霍布斯极力要表明这

样一点:以自然之力取得的国家也总是存在着一个社会契约 。他说 ,这种按自然之力产生的国家包括两

种形式 ,一种是根据世代生育的关系取得的 ,另一种是由武力得来的。前者称为宗法的管辖权 ,这种管

辖权的取得 ,不是因为父母生育了子女 ,而是由于子女以明确的方式或其他表达出来的充分证据表示了

同意;后者称为专制的管辖权 ,它的取得方式是这样的:被征服者为了避免眼前失去生命的灾祸 ,通过明

确的语词或其他充分表示意志的形式订立信约 ,规定在允许他保全生命和人身自由时 ,战胜者对他可以

任意加以使用。霍布斯说 ,这种管辖权或主权和按约建立的主权的区别只有一点:人们之所以选择主权

者是由于互相畏惧而不是由于畏惧他们按约建立的主权者。但在这种情形下 ,人们所臣服的人就是他

们所畏惧的人。在两种情形下 ,人们都是出于畏惧而服从的[ 1](第 153-157 页)。总之 ,不管是哪种情形 ,

总是存在着一个社会契约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不禁要问:有不是建立在同意基础上的国家吗?

如果缺乏一种可见的或可验证的形式 ,我们怎么能说这样的国家是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的呢 ?

在霍布斯的社会契约中 ,与“同意”相关的另一个词是“代表” ,但此“代表”与现代民主制度的代表并

非一回事 。我们知道 ,现代民主制度从形式上来说 ,基本上都是一种代表制民主(或称为代议制民主),

代表是接受人民(即主权的所有者)的委托行使政治权力 ,人民可以授予他们权力 ,也可以收回权力(通

过选举的方式实现)。但霍布斯所谓的代表 ,是指经一大群人授权而拥有绝对主权的人 ,即主权者;主权

者作为国家的代表是绝对的代表 ,它不需要根据人民的委托来行使权力 ,而人民一旦将权力授予给它 ,

就没有了收回权力的可能性⑥ 。霍布斯不否认其他形式的代表的存在 ,但其他的代表都要受到主权者

的限制。这也就意味着霍布斯不认可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 ,这一点倒是与后来的卢梭的看法很契合 ,但

它显然不对现代民主制度的胃口。

利维坦另一个不为现代民主制度所喜的是其绝对主权观念。霍布斯以不容商议之语气告诉我们

说 ,主权者的权力是“绝对的” 、“不可或缺的” 、“不可转让的”及“不可分割的” 。若究其根本 ,这一绝对主

权同样源自霍布斯的社会契约 ,即霍布斯认为人们在签订契约时 ,将自己全部的权利和力量都授予了主

权者 。卢梭批判说 ,这种一方全得一方全失的契约只是产生了主人和奴隶 ,而没有产生任何政治权

利⑦。虽然从逻辑上来说 ,霍布斯应是先明确了主权的绝对性之后再来设计他的社会契约的内容的 ,但

无论如何 ,“绝对主权论”都是霍布斯政治哲学的核心 ,也是它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 。这一观念 ,虽然我

们可以赞之揭示了现代国家的本质 ,然而它之不为现代民主主义者所喜也是众所周知的 。具体而言之 ,

现代民主主义者认为 ,国家诚然为一地域范围内垄断了最高权力的暴力机构 ,但这种权力却非绝对的 ,

它要受到种种限制 ,无论如何 ,它不能侵害到人们所固有的权利 ,而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⑧ 。现代

民主制度的这一观念受益于自由主义良多 ,它是以权利为本位的 ,并相信通过制度的精巧设计我们既享

有国家的“必要性” ,又能避免国家的“恶” 。霍布斯不见于此 ,故为现代人所抛弃 。

当然 有人也会指出 利维坦并非一个赤裸裸的暴力机器 霍布斯也论及了臣民的自由 而且 霍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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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所论述的臣民的自由 ,正是现代自由主义者所谓的消极自由
⑨
。然而 ,姑且不论在霍布斯的利维坦

中 ,国家权力始终是第一位的 ,而臣民的自由是第二位的 ,臣民的自由依赖于主权者的沉默 ,另一个对于

现代民主制度的拥护者来说不能接受的见解是霍布斯不认为臣民有政治自由。在霍布斯看来 ,政治自

由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因为他认为政治的目的不是赋予臣民以自由 ,而是限制臣民的自由。对霍

布斯的这一见解 ,我们固然不能以斯宾诺莎 、洛克 、孟德斯鸠或卢梭对自由的颂扬来简单地予以否定 ,但

是 ,现代民主主义者认为 ,只有建立在个人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基础上的社会 ,才会有真正的合法性和

稳定性。如果连政治权利都没有 ,那还谈何民主政治呢 ?

除上述原因之外 ,现代民主制度拒绝利维坦 ,还因为霍布斯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君主制国家的青

睐。在《利维坦》第十九章 ,霍布斯花了很大的篇幅比较了君主制 、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类型国家的优

劣 ,结论是君主制最优。虽然 ,霍布斯也承认 ,君主制并非没有任何流弊 ,民主制也不是一无是处 ,比如 ,

在涉及到继承权的问题时 ,民主制就显示出了其优越性⑩ 。套用一句现代人常常用来为民主辩护的说

法就是:霍布斯认为君主制是最不坏的一种政体。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 ,霍布斯所谓的民主制 ,

其实现方式只可能是直接民主 ,即由全体人所组成的会议来直接行使主权 。这里我们不讨论直接民主

与代议民主孰优孰劣的问题 ,我们能够确定的是 ,在这一点上 ,世界并没有顺着霍布斯的心意走下来。

洛克对君主制的否定显然更对现代人的胃口 。

总之 ,尽管霍布斯可能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但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 ,他

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 ,在更多的时候他是作为反面的教材来使用的。在他们看来 ,利维坦已成功地被现

代民主制度所克服而成为了一个历史概念 ,它只属于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了 。然而 ,现代民主制度真的成

功地制服了利维坦吗 ?利维坦又真的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吗?

二 、利维坦是专制主义国家吗

如果利维坦真的如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专制主义的 ,那么我们要做的唯一合适的事可能就是向它

作彻底的告别。然而 ,利维坦真的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吗 ? 对这个问题 ,笔者的一个基本看法是 ,正如

我们不能因为在利维坦中能找到若干民主制的因素就称之为民主国家一样 ,我们也不能因为在利维坦

中能找到一些专制主义的因素就称之为专制主义国家。要考察利维坦的性质 ,当然必须从其整体精神

出发 ,分析其与近代以来各种政体原则之关系 。

说利维坦不是专制主义的 ,是因为按一般对专制主义的定义 ,其主要特征有三:一是政治权力的高

度集中 ,即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某个人或某一群人手中 ,其权力不受任何限制 ,也不存在政治权力的分

立与制衡问题;二是臣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可言 ,或者虽然宪法上规定有权利 ,但在实践中却无法行使;

三是不实行法治 。利维坦是一个这样的专制主义国家吗? 显然不是 。

认为利维坦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的人通常都剑指霍布斯的绝对主权论。不错 ,霍布斯的确认为主

权者的权力是绝对的 ,但它其实也是有限的:其权力的范围是有限的 。实际上 ,霍布斯坚持认为 ,利维

坦之所以拥有这些权力 ,那是因为它们都是保卫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所必需的 ,而它并不拥有超出这一

范围之外的权力 。比如 ,利维坦就将经济领域完全留给了臣民 ,像铸币权 、处理未成年继承人的财产与

人身的权利 、市场先购权以及其他明文规定的特权 ,霍布斯认为主权者都可以转让而不失去保卫臣民的

权力[ 1](第 139 页)。利维坦也不像古代的国家那样将公民道德完善问题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 ,它不推行

某种正统的信仰 ,它对于社会公众在道德上唯一的要求不过是让他们共同承认以争取和平为目的的自

然法 。因此 ,利维坦虽然是集权的 ,但它只管辖具有普遍意义的事情 ,而不是将公共管理及一切和单个

公民或团体有关的事情都集中在国家的手中 。利维坦的权力只是在它的权限范围内才是绝对的。从这

个意义上说 ,霍布斯的绝对主权理论其实是将国家看作一个垄断了最高统治权的机器 ,亦即认为在国家

之内 ,如果只能有一个绝对物的话 ,那非国家本身莫属 。这一点其实已成为当今政治学界的共识。可以

说 ,与西方近代早期其他的契约论者相比 ,霍布斯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国家的本质特征 ,他相信 ,即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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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保障自然权利为己任的 ,它从本质上来说也应是一个暴力机器 ,如果不存在一种最高性质的强制权

力 ,国家本身的身份就存在疑问。这一点在现代 ,可能除了无政府主义者外 ,没有多少人会有异议 。

至于在利维坦的治理方式上 ,它也很难称得上是一个专制国家。霍布斯 ,国家权力的目的是实施公

正行为的普遍规则 ,它通过提供并保障规则的执行来为社会供给秩序 ,而它履行职责的主要手段是立法

和司法。霍布斯对于国家应实行法治这一点有着大量的论述 ,他指出法律必须是公开的 、普遍的 、明确

的 、合乎情理的以及合乎实际需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行法定 ,不得实施没有法律依据的惩罚;非

经合法的审判不得定罪;法律不溯及既往;法律的本身是正义等 。从这些方面来看 ,我们也很难将利维

坦和专制主义联系在一起 。

其实 ,关于利维坦的特征 ,有一个概念或许更恰当 ,那就是“国家主义” 。这里所说的国家主义 ,是指

在国家内部 ,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以国家为轴心而展开的 。它不是那种相对于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

(na tionalism),而是相对个人主义而言的一种强调统治的价值的主张 。我们知道 ,个人主义作为一套界

定个人与权威关系的价值观和希望规范 ,它强调个人的权利要优先于国家的权力 ,认为国家权力只是手

段 ,而个人权利才是目的 。国家主义则是强调统治的价值 ,它认为如果没有国家 ,则所有的权利都不过

是一句空话。霍布斯坚定地认为 ,有统治比没有统治要好 ,即使最糟糕的统治也比无政府状态要好 。我

们正是因为不愿意忍受无政府的自然状态 ,所以才建立了国家;如果我们不愿意忍受国家权力 ,我们就

只有回到自然状态这一条道路可走 。他说:

其实一切政府形式的权力 ,只要完整到足以保障臣民 ,便全都是一样的 。人类的事情决不

可能没有一点毛病 ,而任何政府形式可能对全体人民普遍发生的最大不利跟伴随内战而来的

惨状和可怕的灾难相比起来或者跟那种无人统治 ,没有服从法律与强制力量以约束其人民的

掠夺与复仇之手的紊乱状态比起来 ,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1](第 141页)。

国家主义不是专制主义 ,它不否认个人享有权利 ,只是它认为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相比只是第二位

的 ,在国家之内的绝对物只能是国家权力本身 。虽然 ,专制主义可能打着国家主义的旗号进行活动 ,但

国家主义不一定是专制主义的 ,它也可以是民主主义 、自由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 。霍布斯的国家主义不

是专制主义的 ,当然也不是民主主义的 。如果非要给它定性 ,或许威权主义(autho riarianism)是一个较

为合适的概念 。不过这种说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问题之一是我们对威权主义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义。

有人认为威权主义是介于民主制度与独裁制度中间的一种政体形式 ,是在民主的外壳下用威权的方法

来取得政权并治理国家的一种形式 ,这种政体形式在 19世纪后期才出现;也有人将威权主义看作与极

权主义相区别的一种独裁制度 ,指的是一种对民众推行强大的 、有时是压迫性的措施的组织或国家 。

不管是哪种威权主义的定义 ,用它来概括利维坦的特征都显得差强人意。利维坦既不像前一种威权主

义那样“现代” ,也不像后一种威权主义那样“独裁” 。也许我们可以把利维坦称为一种“前现代国家” ,或

者说它是现代国家的“原型” ,它与现代国家有着同样的本质特征 ,但在具体的实现形式上有着多种可能

性。它可以演变为现代的民主国家 ,但也可能走上威权主义的道路。

对于利维坦 ,人们另外还常有的一个评价是:它由一种赤裸裸的个人主义始 ,却终于一种毫不掩饰

的专制主义。这种说法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 ,即霍布斯没有将其个人主义贯彻始终 ,这对现代民主制度

来说至少是个遗憾 ,而这个遗憾是由后来的洛克等人弥补的 。不错 ,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个人主义

的 ,但是从逻辑上来说 ,个人主义的前提就一定只能推出自由主义的结论吗 ?恐怕并非如此。霍布斯的

绝对主权的结论显然比洛克的自由主义的结论更令人信服 。对于霍布斯的个人主义与绝对主权论的关

系问题 ,笔者曾撰文指出 ,这不仅不是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遗憾” ,相反 ,它是霍布斯对西方近代政治思

想的最大贡献。这个贡献就是:霍布斯从一种彻底的个人主义出发 ,否定了自古希腊以来把人的政治属

性当作人的自然属性的做法 ,而把政治作为人的外在的对立物而存在 ,这样一来 ,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就

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紧张关系———简单地说 ,如果我们不愿重蹈自然状态 ,我们就必须忍受国家的绝对权

力 霍布斯正是以这种彻底的个人主义和夸张的绝对主权主张将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中个人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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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紧张关系凸显了出来 ,从而奠定了我们今天论述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基础 。

三 、现代民主制度可以从利维坦中学习什么

上面我们从理论上说明了利维坦并不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 ,那么 ,这对于当前的政治实践来说有什么

意义呢?现代民主制度可以向利维坦学习什么? 我们知道 ,在现代 ,国家制度层次上的民主基本上都是一

种代议制民主 ,而选举制是其制度的支柱 ,盖因选举制被认为最能体现主权在民这一民主制度的核心价

值。不过 ,对于古典民主理论中提倡的“人民统治”和“多数决定”的原则 ,现代民主理论家却并不一定认

同。在这些不同的意见中 ,以约瑟夫·熊彼特的“精英民主论”和罗伯特 ·达尔的“多元民主论”最为有名。

熊彼特认为 ,在现代国家 ,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 ,在这种安排中 ,某些人通

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 2](第 395-396 页)。这也就是说 ,民主政治并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

在统治 ,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 。统治是少数精英们的事

情 ,他们通过自由竞争来争取选民的选票
[ 2]
(第 415 页)。达尔与熊彼特一样认为古典的民主理论不能解释

西方社会的现实制度 ,他主张用民主一词来指一种理想的状态 ,而将现实中比较接近这一状态的制度称为

“多元政治”。达尔认为 ,民主不是“多数人的统治” ,多数人的统治是一个神话 ,特定的政策往往是“多重少

数人的统治”的产物
[ 3]
(第 183页)。达尔用参与性和竞争性作为考察西方国家民主程度的两个基本变量。

熊彼特和达尔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现实表现。

不过 ,尽管对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内涵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 ,有一点却几乎是公认的 ,那就是其

精神实质是自由主义的。现代西方民主制度自诞生以来就与自由主义如影随形 ,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 、

权利本位 、有限政府 、分权制衡及法治等思想对它有着极深的影响 ,因而人们一般称之为自由主义民主

(liberal democracy)。西方的乐观主义者认为 ,这种自由主义民主可以被看作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福山),它既避免了无政府 ,又成功地控制了国家 ,还有效地避免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遭

遇的问题 。然而 ,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我们不否认 ,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在社会经济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成就 ,但它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诸多严重的问题 ,使得一些有识之士对其前景忧心忡忡。在这

些问题中 ,最为突出的一个是:现代国家的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已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它管得更多了 ,但

其权威却削弱了 。现代国家背离了早期自由主义“最小国家”的理想 ,它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和逐利的企

业相差无几的组织 ,国家不仅行使对社会资源的管理 ,而且还直接参与到经营活动当中。现代社会的产

生 ,本来是建立在公域与私域区分的基础上 ,是建立在社会生活“去政治化”的基础上 ,但现代国家又将

这一进程逆转了 。现代国家管得如此之多 ,以致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几乎每一方面都打上了政治的烙

印。当然 ,我们可以辩护说 ,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但是 ,如果国家权力的扩

张却导致了国家权威下降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好好反省其中的问题了。对此 ,当代学者约翰 ·格雷有

着非常锐利的见解 ,他认为霍布斯的思想在解释现代国家的疾病方面大有帮助 ,霍布斯的理论教给我们

的是:

现代国家太弱了 ,因为它的目标太高 ,而它本身已成为庞然大物。更糟糕的是 ,现代国家

在拯救我们于普遍的掠夺或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而达致市民社会的和平这一目标上

已然落空。现代民主国家已经将它们本身变成了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武器 ,因为竞争性

的利益集团都在竞相控制政府并利用它去攫取和再分配它们之间的资源。现代国家因其虚

弱 ,以政治的形式再造了这种特别的自然状态 ,而国家的任务就是要将我们从中拯救出来 。在

这种政治自然状态中 ,现代民主国家被一种合法的和政治上的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所撕

裂 ,而市民社会的制度却在逐渐衰落。而且这些折磨现代国家的冲突从一开始来说就不只是

经济上的 ,所有的现代民主国家 ,尤其是美国 ,已经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教义冲突的竞技场 ,在其

中 ,那些竞争性的政治运动打着基本权利或社会正义的旗号争夺优势地位
[ 4]
(第 4 页)。

对于现代国家来说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自以为成功地克服了利维坦 不料却回到了利维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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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的自然状态 。格雷还分析现代西方国家权威削弱的原因 ,他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大众民

主制(mass democracy)的降临 。他援引当代弗吉尼亚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说 ,如果我们认为政治行为

者与市场行为者有着同样的收益最大化的动机 ,而且政治行为者活动的环境是一个各种利益强有力地

结合在一起的大众民主制的话 ,那么政府的规模就会出现一种非常有力的扩张趋势 ,而它对社会的控制

也会不断增强。因为对于政客们来说 ,给新旧利益集团以更多的好处总是比削减或撤销给它们的好处

对自己有利 。因此 ,在现代民主制下 ,国家服务于私人利益压倒性地超过了它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和促

进。与古典的国家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 ———那就是说 ,那些不可分割的 、非排斥性的物品必须要么提供

给每个人 ,要么谁也不提供———的理论相反 ,现代国家首先是私人物品的提供者 ,它的存在是为了满足

相互勾结的利益集团的私人偏好。当它这样做的时候 ,它就偏离了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履行它的保

持和平及善的这一中心职能
[ 4]
(第 11页)。

大众民主制的降临还只是现代西方国家权威削弱的一个方面的原因 ,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的话 ,我

们会发现 ,根本的原因其实在于现代自由主义的泛滥 ,尤其是其权利优于善的主张 。虽然 ,现代自由主

义者对此言之凿凿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正是自由主义的这一主张削弱了现代国家的权威。我们知道 ,

自由主义者一直以“控制国家”和“保障个人权利”为其理论之根本目的 ,但从逻辑上来说 ,如果国家首先

不是一个利维坦 ,它又如何能行使保护权利的要求 ?如果缺乏和平 、秩序 、安全这些公共的善 ,我们不是

依然得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下吗 ?个人权利的保障又从何谈起呢 ?

概而言之 ,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可以从利维坦中学到的就是:国家首先应是规则和秩序的提

供者 ,它要克服个人权利的无限膨胀 ,消除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如果说在国家内有一个绝对

物的话 ,那只能是国家权力 ,而不是个人权利 。国家的权力既是有限的 ,也是绝对的 。在霍布斯看来 ,一

个国家由谁来统治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重要的是掌权者必须拥有这种绝对的权力。霍布斯对于人性一

直不抱过高的期望 ,他偏爱君主政体也是基于他对人性的认识 ,而君主制也不过是最不坏的制度而已。

霍布斯相信 ,既然人性是不堪改造的 ,那么由有缺陷的人又如何能组成完美的制度呢 ?有人或许会认为

过去的某种制度或其他国家的制度(也许我们还可以加上未来的某种制度如自由主义民主)比我们目前

所拥有的更优越 ,但这只不过是一个错觉 ,因为一切能够保障其臣民权利的制度都是一样的。霍布斯这

种宽容的态度或许是那些只知道一味鼓吹自由主义民主的人最应该学习的 。现代民主制度首先就要收

敛其傲慢自负的心态 ,自由主义民主当然可以声称它是“最不坏”的制度 ,但它绝不可能是所有政治制度

的“终结” 。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告别利维坦 ,因为利维坦的反面就是无政府 ,而限制个人权利的无限膨胀

正是现代西方国家所面临的一个迫切的问题 。

注　释:

①　这方面的文章如袁柏顺的《专制的辩护士 , 自由的先驱———霍布斯政治思想初探》 , 载《孝感学院学报》 2000 年第 1

期;惠黎文的《从专制主义到理想主义———霍布斯 、卢梭 、黑格尔三种国家观比较》 ,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2 期;董少平的《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制:霍布斯 、孟德斯鸠 、卢梭政体思想》 , 载《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2001 年第 1 期;肖滨的《公民政府:拒斥无政府与利维坦 ———洛克政府理论的逻辑结构分析》 , 载《开放时代》2003 年

第 5 期;宋作海 、黄迎虹的《论复合共和制对利维坦式主权概念的解构》 , 载《惠州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2 期;等等。

②　早期对霍布斯的批评 ,可参见索利的《英国哲学史》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73-78 页。

③　霍布斯研究中的这一重要进展通常归功于奥克肖特 , 他在为《利维坦》所写的导言中说 ,尽管霍布斯本人不是一个自

由主义者 ,但他的哲学比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公开倡导的学说包含了更多的自由主义处分。参见 Oakesho tt.1946.

I ntrod uction to Hobbes' s Lev iathan.Oxfo rd:Basil Blackwell , p.viii.

④　如赫尔德就认为 ,尽管霍布斯的主权是绝对的 , 但它却是人民赋予的权威确定的。国家发号施令的权利和国民服从

的义务皆来源于“同意” 。虽然在霍布斯关于国家的概念里没有我们称之为代议制的论述 , 但他实际上主张人民通

过主权者进行治理。参见赫尔德:《民主的模式》 , 燕继荣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版 , 第 99页。

⑤ 约翰·麦克里兰说 在霍布斯的社会契约中 缔约的一方并未真正给予另一方任何酬资 因此不是有效的契约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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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 , 彭淮栋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3 年版 , 第 251 页。另外 , Jean Hampton 在其 Hobbes

and the S ocial Contract T radi tion(Cambridge:The Univer sity P ress , 1986)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⑥　H.Pitkin 认为 ,“代表”这一概念在《利维坦》中扮演了着主角 , 霍布斯对这个概念的分析是政治哲学史上最认真 、系

统及富有挑战性的分析之一 , 但其分析是不可信的 , 是错误的。见 Pitkin 的论文 “ Hobbes' s Concept o f

Representation” , 载 American Political S cience Rev iew , 1964 , Vo l.58 , pp.328-340。

⑦　卢梭说 ,规定一方是绝对的权威 , 另一方是无限的服从 , 这本身就是一项无效的而且自相矛盾的约定。 见卢梭:《社

会契约论》 ,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 第 16 页。

⑧　赫尔德就说 ,霍布斯关于政治义务的观念急剧打破了个人诉求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平衡 ,并朝着后者倾斜。现代国家

的主权建立起来了 ,但公民独立行动的能力却急剧萎缩。他的作品终究没能清楚地提出成功地限制国家行动所必

需的概念或制度来。参见赫尔德前引书 ,第 100页。

⑨　萨托利就说 ,只要国家表现为纵向的实体 , 那么西方的个人在要求自由的时候 , 基本上就总是霍布斯所说的自由:没

有外部压制 ,清除外部障碍 , 减少强制性束缚。这就是说 ,就其特征而言 ,政治自由是拜托外物的自由 ,我们现在都

习惯称其为消极的自由。见萨托利:《民主新论》 , 冯克利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8年版 , 第 339 页。

⑩　如果我们赞同波普尔将民主制定义为一种和平更迭权力的机制的看法 ,那么霍布斯为君主制辩护的其他理由都是

微不足道的了。

　霍布斯在其著作中 , 对“权利”(right)和“权力”(pow er)这两个概念一直就没有加以明确的区分 ,而一般的论者也没

有刻意去指出两者的差别。

　比如奥克肖特就认为 , 准确地说 , 霍布斯不是一位专制主义者 , 因为他是一位威权主义者。参见 Oakesho tt.1946.

I ntrod uction to Hobbes' s Lev iathan.Oxfo rd:Basil Blackwell , p73.

　这点也反映在我们对 autho rianism 这一词的翻译上 , 我们先后有过“独裁主义” 、“权威主义”及“威权主义” 等不同的

译法。

　参见拙文:《霍布斯与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兴起》 ,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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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athan &Modern Democracy

Ai Kewen

(School of Po litics & Law , Jianghan Univer sity , W uhan 430056 , Hubei , China)

Abstract:H obbes' s Leviathan usually is not be regarded as a democratic country.The w ay it

generated , the nature o f i ts pow er and the regime i t prefer are dif fe rent wi th modern dem ocracy.But

Leviathan is not a despot ic country , it s powe r is absolute , w hile limited to o , “nat ionalism” may be

mo re appropriate to i ts general nature.Compared wi th Leviathan , the jurisdiction of mode rn Western

countries has expanded great ly but it s autho ri ty has been w eakened , m aybe w e need use Leviathan to

overcome this abuse.

Key words:H obbes;Leviathan;nationalism ;m odern dem 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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